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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 

開 發 簡 介 

【開發計畫內容與預登記目的】 

臺中工業發展蓬勃，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政策朝向建構大臺中科技走

廊帶，並積極推動工業園區開發，提供優良產業環境，形成產業聚落，增

加國際競爭力及促進傳統產業升級，並響應臺灣國土空間發展「西部創新

發展軸」之構想。 

為配合經濟部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化，臺中市政府除利用部分閒置之

工廠用地或廠房，更積極規劃開發產業園區，近期開發產業園區有精密機

械科技創新園區一期、二期、豐洲科技工業園區，現況均已售罄。故為滿

足地方產業用地需求、促進未登記工廠合法化、復加速臺中市整體產業發

展、促進土地資源有效利用，提供就業機會及帶動地方繁榮，選定臺中市

太平區辦理「太平產業園區」開發案，基地位於光德路 390 巷以南，光德

路以東、光興路以西、德明路以北之範圍內，面積約為 14.37 公頃。 

本園區劃設約 8.8公頃之產業用地，供工業生產及試驗研究使用，另

有約 5.6 公頃之公共設施用地，包含綠地、公園、公共停車場、道路、污

水處理廠及服務中心等，以提供園區維持穩定運作所需資源之公共服務機

能。  

本園區產業用地規劃引進低污染及低耗能之產業，主要以輔導太平地

區周邊從事金屬加工、製造之未登記工廠，另考量合法廠商擴廠需求，故

設定引進未登記工廠與合法工廠之面積比例為 8比 2。本次土地預登記作

業按資格限制及坵塊規模規劃 3組，將分別供未登記工廠及合法工廠使

用，透過公平完善的資格審查及公正公開的抽籤程序，期能提供傳統

產業聚落優良生產環境，輔導未登記工廠合法化，進而帶動整體產業發展



2 

和強化地方活力。 

【區位優勢】 

==地地理理位位置置==  

 位於臺中市太平區西南側，與大里區、霧峰區交界處。 

 西北距太平區市區約 3.5公里、距台中火車站約 5.6 公里。 

==地地勢勢平平坦坦，，氣氣候候溫溫和和==  

 基地地形變化由東向西降斜，海拔標高約為 85公尺，平均坡度約

7.0%，地勢平緩。 

 年均溫 23.6℃，年平均風速為 1.6 m/sec，年平均相對溼度約

74.0%。 

==交交通通條條件件良良好好==  

 縣道 129 號(光興路)為主要聯絡道路，現況路寬 15公尺，大致上

與東西向快速公路(台 74線)平行，相距約 3公里。 

 可經由台 74線快速供公路至國道三號霧峰交流道，所需路程約 10

公里，行駛時間約 20 分鐘，可連接中投、烏日、快官等交流道，

通往彰化、南投、苗栗等各縣市。 

==產產業業群群聚聚==  

 鄰近大里工業區、仁化工業區及永隆工業區，且地方工業發展蓬

勃。 

 串連鄰近各工業區生產圈，擴大工業製造上下游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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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特色及購地優點】 

==完完善善優優良良的的產產業業聚聚落落==  

 結合地方既有資源與產業基礎，整合發展在地主領產業，集中設

置生產。 

 園區優良生產環境及臺中地區優質生活圈，營塑產業群聚，促進

土地有效利用，增加就業機會並活絡地方發展。 

==親親和和、、融融和和、、祥祥和和之之景景觀觀風風貌貌==  

 園區景觀配置整合周邊環境空間特色，尊重地方人文及傳統風貌。 

 透過植栽空間之安排，配合季節性開花植物，利用綠色景觀氛圍

軟化廠房生硬與粗糙的線條，使整體環境充滿生機，更富人情味，

型塑具有地區個性的文化，賦予空間新的生命形態。 

【歡迎進駐設廠】 

新世代產業搖籃  躍升國際跳板 

申請服務窗口：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 

地    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號惠中樓 5樓 

申購專線：（04）2228-9111＃31253 

傳真專線：（04）2221-8292 

允久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二段 910號 13樓之 1 

申購專線：（04）2317-0032＃269 

傳真專線：（04）2317-25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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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產業園區地理位置圖 

 太平產業園區土地使用計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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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 

        產業用地預登記(第一階段)公告 

日期：中華民國 105年 10月 25日   

字號：府授經工字第 10502263231號 

主旨：公告預登記「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產業用地，並自 105年

11月 1日起受理第一階段資格審查申請案件。 

依據： 

一、產業創新條例暨其施行細則。 

二、產業園區土地建築物與設施使用收益及處分辦法辦理。 

三、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產業用地預登記須知。 

公告事項： 

一、預登記土地標示 

(一) 預登記標的 

1. 本園區國有土地刻正依國有非公用不動產讓售作業程序辦

理讓售作業；台糖土地係以部分合作開發方式作價提供，刻

正與台糖公司協商中，為因應廠商建廠之迫切性，併行公告

預登記本園區產業用地，並受理第一階段資格審查申請。 

2. 本次預登記公告坵塊區位及數量僅為預估，後續實際預登記

坵塊由臺中市政府於第二階段抽籤選地前公告。本園區土地

按資格限制及坵塊規模劃分為三組別，Ⅰ組(坵塊面積 400

坪以上)及Ⅱ組(坵塊面積 399 坪以下)供本市未登記及臨時

登記工廠建廠使用，坵塊總面積占可售地面積之 80%，Ⅲ組

供本市合法工廠建廠使用，坵塊總面積占可售地面積之

20%。 

3. 本園區土地依臺中市政府規劃開發圖說辦理開發，申請人依

規劃組別申請，並以預選一坵塊為限，坵塊不再辦理分割，

申請人不得要求增設任何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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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預登記土地圖冊及申請書表陳列於下列地點備索： 

1. 允久營造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允久公司)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二段 910 號 13 樓之 1 

電話：（04）2317-0032＃269 

2. 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工業科 

地址：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三段 99號惠中樓 5樓 

電話：（04）2228-9111＃31253 

3. 臺 中 市 政 府 經 濟 發 展 局 網 站

(http://www.economic.taichung.gov.tw/)提供電子書件

下載。 

二、預登記對象及使用限制 

(一) 本園區土地以預登記供位於臺中市之商號、法人或政府依

法設立之事業機構從事工業園區各種用地用途及使用規範

辦法第 3 條規定之使用為限，並依各分組資格限制如下： 

1.Ⅰ組及Ⅱ組 

位於臺中市內不符使用分區之土地從事製造加工，而未有工

廠登記或有臨時工廠登記之經營者，且符合本園區容許引進

產業類別者。 

2.Ⅲ組 

位於臺中市內從事製造加工，領有工廠登記之經營者，且符

合本園區容許引進產業類別者。 

(二) 申請人申購本園區土地皆不得辦理土地分割及要求增設任

何公共設施，且須承諾於土地產權移轉登記後 1年內依申請

計畫書取得建照並開工，開工後 2年內依照核定計畫完成使

用並依法取得營運所需證照。如有特殊原因，得載明緣由，

向臺中市政府提出展延申請，經臺中市政府審議屬實者不在

此限，但以展延 1次為原則，展延期限不得超過 1年。 

(三) 完成前項規定後須正式營運 8年後方得移轉第三人，在未依

照核定計畫完成使用及依限營運並取得臺中市政府同意

前，不得將全部或一部轉讓第三人使用，並同意於土地登記

簿謄本作註記。 

三、土地預登記售價及保證金 

(一) 土地售價：本園區預登記土地預估平均單價區間為 15.58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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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坪至 16.36萬元/坪。惟實際售價由臺中市政府於第二階段

抽籤選地前公告。 

(二) 預登記保證金：按各分組坵塊最低總價之 3%計算，於第一階

段資格審查通過後，依通知期限內繳納。 

(三) 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按總申購土地價款之 1 %計算。 

(四) 完成使用保證金：按總申購土地價款之 10%計算。 

四、受理申請時間、地點及應備文件 

(一) 自 105 年 11 月 1 日起於辦公時間內，可向公告事項指定地

點領取土地預登記手冊及申請書表。 

(一) 申請人應備文件內容及份數，請參閱預登記須知之規定。 

(二) 申請人依本園區產業用地預登記公告及須知規定檢齊應備

文件 1式 2份，向本府委託之開發商-允久營造工程股份有

限公司(407 臺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二段 910 號 13 樓之 1，

電話：（04）2317-0032＃269)申請第一階段資格審查。 

(三) 自 105 年 11 月 1 日起至 105 年 11 月 30 日止(例假日除外)

每日上午 9時至下午 5時，於公告事項指定地點受理申請，

申請人得以郵遞或現場遞件方式提出申請。 

五、預登記程序 

(一) 本園區土地預登記程序分為申請資格審查及抽籤選地二階

段辦理。第一階段進行各分組申請資格之審查，第二階段辦

理抽籤選地，完成選地程序之申請案件送經「臺中市工業區

土地或建築物租售及價格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始核准承

購。 

(二) 第一階段申請資格審查：公告受理期間，申請案件由允久公

司辦理初審，並經甄審委員會審查合格者，得進入本園區第

二階段抽籤選地，各分組審查結果名單由臺中市政府公布，

並由允久公司通知 

六、申請人原廠址恢復農用之規定 

申請人原工廠廠址為農業用地者，須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 於申購本園區土地時須檢附原廠址土地相關資料，由臺中

市政府「未登記工廠聯合加強矯正小組」列冊管制。 

(二) 如土地所有權為申請人所有，則需提供土地恢復農用切結

書，同意於新廠完成並遷入後 6 個月內將原違規使用之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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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恢復農用。 

(三) 若土地所有權非屬申請人所有，則申請人須提供原廠址及

土地所有權人資料，並取得土地所有權人簽具之土地恢復

農用切結書，土地所有權人及申請人需同意於新廠完成並

遷入後 6個月內恢復農用。 

(四) 申請人新廠完成並遷入後 6 個月內若未將原違規使用農地

恢復農用，將沒收申請人完成使用保證金，並由臺中市政

府相關機關人員至現場稽查，依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

建築法及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等相關法令裁罰土地及地上物

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及強

制拆除，其費用由土地及地上物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

負擔。 

(五) 前述恢復農用係指排除地上物或經農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農

業設施。 

七、其他 

(一) 本園區謹訂於 105年 11月 2日(星期三)上午 10時假臺中市

太平區公所 3樓大禮堂(地址：臺中市太平區中平路 144號)

舉行產業用地預登記公開說明會，歡迎有投資設廠意願之廠

商踴躍參加。 

(二) 預登記土地所需各項證照如有需變更或申請者，申請人應於

送件前先行備妥，不得請求日後補件。 

(三) 園區土地預登記有關規定詳本園區產業用地預登記手冊。 

(四) 本公告如有未盡事宜，悉依本公告所依法規之相關規定辦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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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產業用地預登記須知(第一階段) 

(訂定依據) 

一、本須知依產業園區土地建築物與設施使用收益及處分辦法第 3 

條規定訂定之。 

二、臺中市政府開發之太平產業園區土地(以下簡稱本園區土地)之

預登記，依本須知規定辦理。本須知未規定者，依產業創新條

例暨其施行細則、產業園區土地建築物與設施使用收益及處分

辦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受理申請單位) 

三、本園區土地之預登記相關事宜，由臺中市政府委託允久營造工

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允久公司)辦理。 

(預登記標的) 

四、本園區土地按資格限制及坵塊規模劃分預登記案件組別(以下

簡稱預登記分組或分組) ，詳下表及附件 4 臺中市太平產業園

區坵塊預估配置圖所示。 

表一、土地預登記坵塊劃分之申請組別 

組別 資格限制 坵塊規模區間 預估坵塊數量 

Ⅰ組 未登記工廠 

或臨時登記工廠 

1,322m
2以上 400 坪以上 12-16 

Ⅱ組 1,321m
2以下 399 坪以下 16-20 

Ⅲ組 合法工廠 400 坪(1,322m
2
)以上 3-4 

註：因本園區範圍內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土地係以部分合作開發

方式作價提供，目前園區可售坵塊尚未定案，是以本次預登記公

告坵塊區位及數量僅為預估，後續實際預登記坵塊由臺中市政府

於第二階段抽籤選地前公告，Ⅰ組及Ⅱ組坵塊總面積占可售地面

積之 80%，Ⅲ組坵塊總面積占可售地面積之 20%。 

五、本園區土地依臺中市政府規劃開發圖說辦理開發，申請人依規

劃組別申請，並以預選一坵塊為限，坵塊不再辦理分割，申請

人不得要求增設任何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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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登記對象) 

六、本園區土地以預登記供位於臺中市之商號、法人或政府依法設

立之事業機構從事工業園區各種用地用途及使用規範辦法第 3 

條規定之使用為限，並應符合本園區土地預登記公告所載引進

產業類別限制（如附件 1 產業用地容許引進產業類別及產品一

覽表）。 

七、本園區各分組土地申請人資格為： 

(一) Ⅰ組及Ⅱ組 

位於臺中市內不符使用分區之土地從事製造加工，而未有工

廠登記或有臨時工廠登記之經營者，且符合本園區容許引進

產業類別者。 

(二) Ⅲ組 

位於臺中市內從事製造加工，而有工廠登記之經營者，且符

合本園區容許引進產業類別者。 

(終止開發條件) 

八、臺中市政府辦理本園區預登記作業係為確實掌握本園區土地開

發之需求，如有下列情事之一，臺中市政府得中止本園區開發

事宜並無息退還申請人已繳納之保證金及申請文件： 

(一) 本園區預登記完成第一階段資格審查後，申請人參加第二階

段申請坵塊之總面積(不包含重複申請之面積)比例未達本

園區可出售土地總面積之 70%。 

(二) 本園區土地未能依相關法律規定取得，致本園區無法開發。 

(使用限制) 

九、申請人申購本園區土地皆不得辦理土地分割及要求增設任何公

共設施，且須承諾於土地產權移轉登記後 1 年內依申請計畫書

取得建照並開工，開工後 2 年內依照核定計畫完成使用並依法

取得營運所需證照。如有特殊原因，得載明緣由，向臺中市政府

提出展延申請，經臺中市政府審議屬實者不在此限，但以展延 1

次為原則，展延期限不得超過 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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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前項規定後須正式營運 8年後方得移轉第三人，在未依照核

定計畫完成使用及依限營運並取得臺中市政府同意前，不得將全

部或一部轉讓第三人使用，並同意於土地登記簿謄本作註記。 

前述完成使用係以建蔽率不得低於預登記土地面積之 30%為認

定標準。 

 (預登記程序) 

十、本園區土地受理申請之作業程序應依預登記公告所載之規定辦

理(詳附件 2)。 

十一、本園區土地預登記程序分為申請資格審查及抽籤選地二階段

辦理。第一階段進行各分組申請資格之審查，第二階段辦理

抽籤選地，完成選地程序之申請案件送經「臺中市工業區土

地或建築物租售及價格審查小組」審查通過後始核准承購。

本次公告為第一階段申請資格審查，第二階段抽籤選地將另

行公告辦理。 

十二、本園區預登記價格及坵塊由臺中市政府於第二階段抽籤選地

前公告，並由允久公司通知第一階段資格審查通過之申請

人。申請人應於接獲通知之日起 20日內申請參加第二階段抽

籤選地，若逾期未申請者視同放棄抽籤選地之資格。 

(預登記應提之書件) 

十三、申請人應依本園區土地預登記公告指定之時間、地點，檢齊

下列文件 1式 2份向允久公司申請第一階段資格審查： 

(一) 土地申請書(如附表 1)。  

(二) 預登記標的位置圖(如附表 2)。  

(三) 原料來源及性質說明書(如附表 3)。  

(四) 產品製造流程說明書(如附表 4)。 

(五) 投資計畫書(如附表 5)。  

(六) 污染防治說明書(如附表 6)。 

(七) 用水/用電計畫書(用水量如超過標準者，需另提供節約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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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 

(八) 危害性化學物質清冊(若無則免附)。 

(九) 土地承諾書及切結書(如附表 7至附表 7-6，工廠廠址非位於

農業用地者免附土地恢復農用切結書) 

(十) 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如附表 8)： 

1.以法人名義申請者檢附公司設立登記或變更登記表及代

表人身份證影本。 

2.以商號名義申請者檢附設立或變更登記證明文件及負

責人身份證影本。 

3.政府依法設立之事業機構檢附設立證明文件影本。 

(十一) 申請人資格審查文件。 

1.工廠登記證明或臨時工廠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2.工廠廠址之土地謄本影本。 

(十二) 申請人資格加分審查文件(申請人視自身申請條件提送，

提送時應另備該文件(影本)計 10份，詳表二)。 

十四、第一階段資格審查通過之申請人應於接獲通知之日起限期內，

檢齊下列文件 1式 2份向允久公司申請第二階段抽籤選地： 

(一) 依第二階段公告坵塊選定之預登記標的位置圖。 

(二) 繳納按預登記保證金之憑證影本，請向指定行庫帳戶繳納取

據(保證金憑證影本粘貼單)。 

前項各款文件應分別依序裝訂成冊，加蓋法人、商號及代表人

印章，影本應加註「與正本相符，如有不實願負法律責任」字

樣，文件不齊者，概不受理。 

 (審查作業程序) 

十五、第一階段申請資格審查 

(一) 公告受理期間，申請案件由允久公司依臺中市政府規定辦理

初審，如申請文件齊全、基本資格符合，則送交臺中市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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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置之甄審委員會審查，審查結果高於 6分者(含 6分)，得

進入本園區第二階段抽籤選地，各分組審查結果名單由臺中

市政府公布，並由允久公司通知。 

(二) 申請預登記案件經初審應予補正者，申請人應自允久公司通

知補正之日起 30 日內補正，未於期限內補正及補正案件經

審查後仍有文件不齊全或資格不符者，取消其預登記資格。 

(三) 本園區預登記案件之申請資格審查計分方式分為「資格審查

要項」與「資格加分要項」2 項目，計分標準詳表二「臺中

市太平產業園區預登記申請資格審查及計分標準表」。 

表二、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預登記申請資格審查及計分標準表   

  組別 I、Ⅱ組 Ⅲ組 

資格審查要項 
要項
分數 

要項最
高分數 

要項
分數 

要項最
高分數 

(一) 地區 

臺中市太平區 5 

5 

6 

6 臺中市大里區及霧峰區 4 4 

臺中市上述以外其他地區 3 3 

(二) 原廠址 位於特定農業區 1 1 - 

(三) 工廠登記 取得臨時工廠登記 1 1 - 

資格加分要項 要項加分 

資格加分文件得

具備之內容 

ISO 認證 

3 4 

產品、製程等產業相關之專利 

研究與發展計畫 

符合策略性

產業 

高值化產品 

完整產業供應鏈 

自動化環保製程 

其他具加分性文件 

總分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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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預登記應繳價款) 

十六、本園區土地預登記第一階段暫無需繳交任何費用，申請人於

參加第二階段選地抽籤前需繳納預登記保證金，並於選地後

依通知之金額及期限繳納土地售價、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及

完成使用保證金，其計算方式如下： 

(一) 預登記保證金：按各分組坵塊最低總價之 3%計算，如表三。 

表三、各分組應繳之預登記保證金 

組別 預登記保證金(元) 

Ⅰ組 2,080,176 

Ⅱ組 1,215,984 

Ⅲ組 2,535,000 

(二) 土地售價：依產業創新條例規定審定，並自審定土地開發成

本利息結算基準日之次日起按月加計開發成本利息。 

本園區預登記土地預估平均單價區間為15.58萬/坪至16.36

萬元/坪(詳附件 5)。實際售價由臺中市政府於第二階段抽籤

選地前公告。 

(三) 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按總申購土地價款(含開發成本利息)

之 1 %計算。 

(四) 完成使用保證金：按總申購土地價款(含開發成本利息)之

10%計算。 

 (繳款方式) 

十七、申請人經第一階段資格審查通過後，應於接獲允久公司通知

之日起 20日內，向指定行庫帳戶繳納預登記保證金。 

十八、申請人第二階段選地完成且預登記案件經核准承購後，允久

公司應於接獲臺中市政府通知之日起 15 日內，通知申請人

依下列方式繳款： 

(一) 土地價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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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預登記土地之整地、排水、污水管線、自來水、道路、路燈、

配電管路等公共設施已完工者，應於接獲繳款通知之次日起 

2 個月內繳清土地價款。 

2. 預登記土地之整地、排水、污水管線、自來水、道路、路燈、

配電管路等公共設施尚未完工者，應分 3 期繳納土地價款： 

(1)第 1 期土地價款：按承購土地價款 30 %計算，於接獲允久

公司繳款通知之日起 1 個月內，向指定行庫帳戶繳納。 

(2)第 2 期土地價款：承購土地價款 10%計算，應於接獲允久

公司通知園區動工之日起 1 個月內，向指定行庫帳戶繳納。 

(3)第 3 期土地價款：承購土地價款 60%計算，應於預計點交

土地日之 30 日前繳納。 

3. 向允久公司洽指定行庫辦理購地貸款者，由各放款行庫依繳

款通知指定繳款日分期或 1 次撥付允久公司指定帳戶。 

(二) 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 

申請人繳清土地價款時，應一併繳納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 

(三) 完成使用保證金 

申請人繳清土地價款時，應一併繳納完成使用保證金。是

項保證金得由承購人以現金、銀行本行本票或支票或保付

支票、設定質權之銀行定期存款單、銀行開發或保兌之不

可撤銷擔保信用狀繳納或取得銀行之書面連帶保證、保險

公司之連帶保證保險單為之。 

(四) 各期應繳價款應按允久公司繳款通知指定繳款期限當期之

價額計算。 

(五) 本園區土地提前完成主要公共設施工程時，允久公司得通知

申請人提前繳清土地價款、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及完成使用

保證金後，提前點交土地。 

(完成使用保證金) 

十九、為確保承購本園區之申請人能依本須知第 9 點第 1 項規定之

期限完成使用或第 31點規定之期限恢復農用，承購本園區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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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除應繳土地價款及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外，另須按總申購土

地價款(含開發成本利息)之 10%繳納完成使用保證金。 

二十、完成使用保證金於申請人依規定完成使用並取得營運所需證

照後，且無本須知第 31點應辦事項，經申請確認後無息退還，

惟申請人違反本須知第 9 點第 1 項規定時，其完成使用保證

金不予退還，並解繳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且臺中市政府得

強制以原價無息買回土地；申請人違反第 31點規定時，將沒

收其完成使用保證金，作為臺中市政府執行原廠址恢復農用

之經費。 

 (貸款) 

二十一、允久公司辦理本園區土地預登記，得洽請有關行庫配合提

供貸款，其貸款條件以申請人申貸時放款行庫頒布之貸款

規定為準。 

(展延繳款期限之規定) 

二十二、申請人因故須展延繳款期限者，應於繳款期限屆滿前向允

久公司申請，並切結負擔展延期間之成本利息，其展延期

限以 1 次為限，且不得超過 2 個月；逾期未繳清價款者，

視為放棄承購。 

(申請更換預登記土地) 

二十三、申請人因故更換預登記本園區土地者，應於接獲允久公司

繳款通知之次日起 3 個月內，且於產權移轉證明書核發前

以書面提出，並以 1 次為限，更換後價額增減部分，應按

比例補退差額預登記保證金。 

(放棄預登記資格及已繳價款之處理) 

二十四、申請人完成第二階段選地後，預登記案件經核准承購並接

獲允久公司通知繳款之日起，放棄預登記資格或未依規定

期限繳清價款經取消預登記資格者，除不可歸責之原因

外，其原繳保證金不予退還，解繳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

其餘價款無息退還，如係辦理貸款者，允久公司得優先代

為清償貸款本息後，其餘價款無息退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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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五、申請人向指定行庫辦理購地貸款，在辦妥土地所有權移轉

登記前，積欠本標的之購地貸款本息連續達 3 期以上，經

放款行庫依貸款之規定，要求收回貸款時，允久公司得於

申請人所繳價款額度內，代為歸還積欠行庫之貸款本息。 

(預登記保證金無息退還之事由) 

二十六、申請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所繳預登記保證金無息退還： 

(一) 申請案件自第二階段收件日起至接獲允久公司通知繳納土

地價款之日前自動放棄預登記資格者。 

(二) 申請案件未核准承購或列備取者。 

(三) 申請案件經核准承購，並完成土地價款、工業區開發管理基

金及完成使用保證金之繳納者。 

(面積結算) 

二十七、預登記本園區土地實際面積以地政機關土地登記簿所載面

積為準。其較原登記時概估之面積有增減者，應按臺中市

政府公告實際土地售價加計開發成本利息辦理結算，補繳

或退還價款。 

申請人於辦妥土地所有權移轉登記後，如因地政機關地籍圖

重測或複丈致土地面積有變更者，應依地政法規相關規定辦

理。 

(產權移轉) 

二十八、申請人依本須知規定繳清土地價款、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

及完成使用保證金後，由允久公司函請臺中市政府核發土

地產權移轉證明書件供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所需各項費

用由申請人負擔。 

申請人如向行庫辦理貸款者，允久公司得配合放款行庫貸款

辦法之規定，將其土地產權移轉證明書件送請放款行庫代辦

所有權移轉登記及抵押權設定登記。 

第 1 項土地產權移轉證明書件如因地籍整理尚未能核發

者，由臺中市政府先行發給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供申請人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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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 

(點交) 

二十九、申請人依規定繳清土地價款、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及完成

使用保證金後，由允久公司通知點交土地日期，申請人無

故不到場點交者，視同已點交。 

允久公司如未能如期點交土地，除不可歸責之原因外，其延

遲期間允久公司應按申請人已繳價款計算法定利息補償

之，申請人不得再要求任何型態之損害賠償。 

三十、  申請人於公共設施完成前，需先行使用土地者，在不妨礙

開發工程進行之原則下，應先行繳清土地價款、工業區開

發管理基金及完成使用保證金後，由允久公司按現況點交

土地，申請人應對公共設施尚未完成之情形充分了解，並

同意不得就此等情形要求補償、拒絕繳款或點交。 

申請人依前項規定使用土地，允久公司應負責提供其建廠

機具、車輛及人員進出土地之便利。 

(原廠址恢復農用) 

三十一、申請人原工廠廠址為農業用地者，須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 於申購本園區土地時須檢附原廠址土地相關資料，由臺中

市政府「未登記工廠聯合加強矯正小組」列冊管制。 

(二) 如土地所有權為申請人所有，則需提供土地恢復農用切結

書，同意於新廠完成並遷入後 6 個月內將原違規使用之農

地恢復農用。 

(三) 若土地所有權非屬申請人所有，則申請人須提供原廠址及

土地所有權人資料，並取得土地所有權人簽具之土地恢復

農用切結書，土地所有權人及申請人需同意於新廠完成並

遷入後 6個月內恢復農用。 

(四) 申請人新廠完成並遷入後 6 個月內若未將原違規使用農地

恢復農用，將沒收申請人完成使用保證金，並由臺中市政

府相關機關人員至現場稽查，依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

建築法及違章建築處理辦法等相關法令裁罰土地及地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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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及強

制拆除，其費用由土地及地上物所有人(使用人、管理人)

負擔。 

(五) 前述恢復農用係指排除地上物或經農業主管機關核准之農

業設施。 

(本園區土地使用管制及用水、用電與廢(污)水、空氣污染排放等限

制) 

三十二、本園區供水量、廢(污)水排放量、供電量及空氣污染排放

量平均標準如下： 

(一) 本園區產業用地須依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土地使用管制規

範(如附件 6)規定辦理。 

(二) 本園區自來水供水量平均每日每公頃供給 31 立方公尺，且

申請人用水回收率應達 50%，並設置省水器材。 

(三) 本園區廢(污)水容許排放量每日每公頃為 31 立方公尺，本

園區規劃中水總量每日約 42.4CMD，可供申請人沖廁及空地

植生用水，惟廠商應自設切換自來水補水機制，避免中水回

收量不足。 

(四) 本園區用電量每公頃為 1200KW。 

(五) 空氣污染排放量不得超過本園區空氣污染排放限值(表四)。 

(六) 本園區產業用地設計高程約較區內道路邊溝溝蓋板路面側

起算調降約 30至 50公分。 

表四、本園區空氣污染排放限值 

污染物 
粒狀 
污染物 

PM10 PM2.5 
二氧
化硫 

二氧
化氮 

一氧
化碳 

揮發性
有機物 

排放限值 
(kg/yr/m2) 

0.281 0.084 0.035 0.137 0.255 0.386 0.988 

申請人用水量、廢(污)水排放量、用電量及空氣污染排放量

超過前項標準者，得不准其預登記申請；惟自行洽各該事業

主管機關同意另行配合提供者，不在此限。 



20 

申請人自來水用量如超過前述標準者，應提出節約用水計畫

書，其內容應包含：1.用水量推估；2.節約用水計畫(含繪

製用水平衡圖並估算用水回收率)。 

除前述各項標準外，本園區廠商應配合依臺中市發展低碳城

市自治條例訂定之相關環保規範或管理計畫辦理。 

(用地須知) 

三十三、申請人構築建物、設立工廠，於建築申請時，其廠房外觀、

形式須經臺中市政府審查，並應依照建築法、環保法規、

本園區土地使用管制規範(詳附件 6)、園區污水下水道系統

管制要點、園區污水下水道排水設備裝置要點、工廠管理

輔導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三十四、申請人於取得土地使用權同意書或辦妥土地所有權移轉登

記前，不得擅自開挖土方、傾倒廢棄物或構築工事及其他

違反預登記目的之行為，倘因而發生損害時，應負賠償責

任。但經臺中市政府同意其須於土地上作檢測等必要工事

者，不在此限。 

三十五、營建剩餘土石方之處理，以本園區範圍內土地就地整平不外

運為原則。申請人需先經本園區服務中心同意，方得依臺中

市營建賸餘土石方管理自治條例向主管機關申請營建剩餘

土石方內容及土石方流向之證明文件。 

三十六、申請人構築建物期間所需之臨時水、電及電信等設施應自

行向各該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本園區服務中心應提供必要

之協助。 

三十七、本園區建築物建議使用具節能標章或綠建材標章之建材，

主要結構應以具有安全性之耐火材料為主，基地出入口不

得阻礙或破壞現有排水系統並不得對道路交叉口截角開

設，以維交通安全。 

三十八、申請人整地或構築建物時，應自行設置排水系統將廠區 之

排水導入排水溝內，不得漫流，以免危害土坡及構造物之

安全。雨污水收集系統並應採分流設計，不得將污水排入

雨水系統中或將雨水排入污水系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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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本園區內各項公共設施不得加以破壞，違者應負責修復或 

賠償。 

申請人如需變更既有公共設施者，應先提出施工計畫書送

經本園區服務中心核可並繳交公共設施復舊費後始得施

工，所需費用自行負擔。 

申請人構築建築物時，若毀損已完工之公共設施，承購人

於修復並經園區服務中心確認無誤後，始得請領使用執照。 

四十、  申請人使用各項公共管線，除接戶線部分需自行洽各該事

業主管機關辦理外，必要時並應無條件提供鄰地使用人共

同使用接水點。 

四十一、本園區土地內如有地下管線等公共設施或護坡，其地面除

作空地、綠地及通道外，不得構築建築物、挖除或加以破

壞，必要時本園區服務中心並得派員進入清理維護該等公

共設施，申請人不得拒絕。 

四十二、申請人構築建物時若需埋設基樁，為避免損及鄰近地下及

地上結構物，應注意適當之安全距離並遵守相關法規規

定 ，以避免造成施工公害；倘因而發生損害或公害時，應

負賠償或修復責任。 

四十三、申請人使用本園區土地所生之廢(污)水應依「下水道法」、

「園區下水道使用管理規章」及「園區污水處理廠營運管

理要點」之規定，申請納入本園區廢(污)水下水道系統處

理，並於連接園區下水道系統前，完成廢污水採樣井、流

量計及制水閥之設置；其排放水質並應符合本園區服務中

心公告之污水納管水質限值(詳附件 7)後始得排入。若水質

超過納管水值限值，應自行於廠內規劃設置污水處理設

施，進行廢污水納管前處理。 

申請人排放之廢(污)水量如超過本園區原規劃設置之污水

管線容許量時，提出申請送經本園區服務中心核可後始得納

管排放，本園區不允許自行評估設置專用污水排放管線銜接

至園區污水處理廠或園區外之承受水體。 

申請人因研磨製程產生之廢水，應依園區環評書件審查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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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規劃處理回收設施進行回收。 

四十四、申請人承購本園區土地所產生之廢(污)水，申請納入本園

區污水處理廠處理時，應依臺中市政府核定之污水處理系

統使用費率，按月繳交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倘其排放之

廢(污)水量大於第 32點規定之標準，其超過原規劃設置之

廢(污)水排放量，另依該費率分級徵收之。 

四十五、申請人應依本園區環評書件所載之內容及審查結論(詳附

件 8)切實執行，若有違反情事，致臺中市政府遭受主管機

關裁罰，臺中市政府將追究申請人責任並求償。 

配合現行環保法令或新公告法令規定，若需於申請人承購

土地設置環境監測設施，申請人需配合臺中市政府不得拒

絕。 

四十六、申請人使用本園區土地所產生之污染，應依前點規定及各

相關環保法規辦理。 

四十七、本園區申請人應依台灣電力公司之規定設置接電裝置，且

依其生產方式及用電需求，逕洽台灣電力公司申請供電，

或自行設置發電或汽電共生設備，並依台灣電力公司規定

及供電系統所需，提供場地供裝設開關箱/變電箱之用。 

四十八、申請人不得在公共道路上裝卸貨物、堆置物品、棄置廢棄

物及停放車輛，以維護交通安全。 

四十九、申請人應依產業創新條例第 53條規定繳交下列各項維護費

或使用費： 

(一) 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 

(二) 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 

(三) 其他特定設施之使用費或維護費。 

 (其他) 

五十、  申請人於正式營運 8 年後，得向臺中市政府申請塗銷土地

謄本之註記，後續如將土地出售、出租或以其他方式提供

予他人使用時，應同時告知他人關於本預登記須知所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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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自來水用水量、廢(污)水、用電量、回收水率等標準及

用地須知之規定，並依「臺中市工業園區管理維護自治條

例」規定辦理。 

如因申請人未善盡告知義務，導致未來土地受讓人、承租人

或使用人之自來水用水量、廢(污)水、用電量超過本預登記

須知所規範之標準，或不符合用地須知所規範之標準，因而

造成臺中市政府之損害時，申請人應負賠償責任。 

五十一、本須知之園區服務中心權責，於本園區服務中心成立前，

由臺中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統籌辦理。 

五十二、本園區土地預登記公告視同本須知之一部分，申請人申請

預登記本園區土地應書面承諾確實遵照本須知及預登記公

告之相關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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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產業用地容許引進產業類別 

產業用地容許引進產業類別及產品一覽表 
產業類別   產品 

15 紙容器及其他製品製造業 

151 紙漿、紙及紙板製造業(不含紙漿) 

152 紙容器造業 

159 
其他紙製品製造業(不含未分類其他
紙製品) 

25 金屬製品製造業 

251 金屬手工具及模具 

252 金屬結構及建築組件 

253 金屬容器 

254 
金屬加工處理(不含熱處理、表面處
理) 

259 其他金屬製品 

28 電力設備製造業 

281 發電、輸電、配電機械 

283 電線及配線器材 

284 照明設備(不含電燈泡及燈管) 

285 家用電器 

289 其他電力設備 

29 機械設備製造業 

291 金屬加工用機械設備 

292 其他專用機械設備 

293 通用機械設備 

31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
業 

311 船舶及其零件 

312 機車及其零件 

313 自行車及其零件 

319 未分類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 

32 家具製造業 322 金屬家具製造業 

33 其他製造業 

331 育樂用品 

332 醫療器材及用品 

339 其他製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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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預登記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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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預登記申請資格審查及計分標準     

本園區預登記申請案件之審查作業分為資格審查要項與資格加

分要項 2 項目，項目計分方式如下： 

組別 I、Ⅱ組 Ⅲ組 

資格審查要項 
要項

分數 

要項最

高分數 

要項

分數 

要項最

高分數 

(一) 地區 

臺中市太平區 5 

5 

6 

6 臺中市大里區及霧峰區 4 4 

臺中市上述以外其他地區 3 3 

(二) 原廠址 位於特定農業區 1 1 - 

(三) 工廠登記 取得臨時工廠登記 1 1 - 

資格加分要項 要項加分 

資格加分文件得

具備之內容 

ISO 認證 

3 4 

產品、製程等產業相關之專利 

研究與發展計畫 

符合策略性

產業 

高值化產品 

完整產業供應鏈 

自動化環保製程 

其他具加分性文件 

總分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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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坵塊預估配置圖 

 

 

 

可申購坵塊依後續公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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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產業用地預登記坵塊預估價格一覽表 

組別 編號 面積(㎡) 面積(坪) 土地單價(萬元/坪) 土地價格(元) 

Ⅰ 

B1 1639.72 496.02 16.5 ～ 17.3 81,843,300 ～ 85,811,460 

B2 1432.63 433.37 16.0 ～ 16.8 69,339,200 ～ 72,806,160 

B10 1658.66 501.74 16.5 ～ 17.3 82,787,100 ～ 86,801,020 

B11 1470.29 444.76 16.1 ～ 16.9 71,606,360 ～ 75,164,440 

B19 1486.15 449.56 17.0 ～ 17.8 76,425,200 ～ 80,021,680 

C1 1629.81 493.02 16.5 ～ 17.3 81,348,300 ～ 85,292,460 

C2 1447.08 437.74 16.1 ～ 16.9 70,476,140 ～ 73,978,060 

C10 1726.46 522.25 16.5 ～ 17.3 86,171,250 ～ 90,349,250 

C11 1544.96 467.35 16.0 ～ 16.8 74,776,000 ～ 78,514,800 

C19 1433.41 433.61 16.1 ～ 16.9 69,811,210 ～ 73,280,090 

D3 6076.7 1838.2 14.5 ～ 15.2 266,539,000 ～ 279,406,400 

D4 4081.62 1234.69 14.8 ～ 15.6 182,734,120 ～ 192,611,640 

D5 2237.51 676.85 15.8 ～ 16.6 106,942,300 ～ 112,357,100 

D6 2190.77 662.71 16.1 ～ 16.9 106,696,310 ～ 111,997,990 

E1 2669.41 807.5 16.0 ～ 16.8 129,200,000 ～ 135,660,000 

E2 2959.62 895.29 15.3 ～ 16.1 136,979,370 ～ 144,141,690 

E3 3049.34 922.43 15.3 ～ 16.1 141,131,790 ～ 148,511,230 

E4 3419.22 1034.31 14.5 ～ 15.2 149,974,950 ～ 157,215,120 

Ⅱ 

B3 902.25 272.93 16.0 ～ 16.8 43,668,800 ～ 45,852,240 

B4 873.87 264.35 16.0 ～ 16.8 42,296,000 ～ 44,410,800 

B5 865.05 261.68 16.0 ～ 16.8 41,868,800 ～ 43,962,240 

B6 837.44 253.33 16.0 ～ 16.8 40,532,800 ～ 42,559,440 

B7 847.6 256.4 16.0 ～ 16.8 41,024,000 ～ 43,075,200 

B8 838.79 253.73 16.0 ～ 16.8 40,596,800 ～ 42,626,640 

B9 977.45 295.68 16.5 ～ 17.3 48,787,200 ～ 51,152,640 

B12 940.35 284.46 16.1 ～ 16.9 45,798,060 ～ 48,073,740 

B13 920.06 278.32 16.1 ～ 16.9 44,809,520 ～ 47,036,080 

B14 920.06 278.32 16.1 ～ 16.9 44,809,520 ～ 47,036,080 

B15 899.76 272.18 16.1 ～ 16.9 43,820,980 ～ 45,998,420 

B16 920.06 278.32 16.1 ～ 16.9 44,809,520 ～ 47,036,080 

B17 920.06 278.32 16.1 ～ 16.9 44,809,520 ～ 47,036,080 

B18 1040.64 314.79 16.6 ～ 17.5 52,255,140 ～ 55,08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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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C3 925.51 279.97 16.1 ～ 16.9 45,075,170 ～ 47,314,930 

C4 905.53 273.92 16.1 ～ 16.9 44,101,120 ～ 46,292,480 

C5 905.53 273.92 16.1 ～ 16.9 44,101,120 ～ 46,292,480 

C6 885.56 267.88 16.1 ～ 16.9 43,128,680 ～ 45,271,720 

C7 905.53 273.92 16.1 ～ 16.9 44,101,120 ～ 46,292,480 

C8 905.53 273.92 16.1 ～ 16.9 44,101,120 ～ 46,292,480 

C9 964.72 291.83 16.6 ～ 17.5 48,443,780 ～ 51,070,250 

C12 997.34 301.7 16.0 ～ 16.8 48,272,000 ～ 50,685,600 

C13 981.69 296.96 16.0 ～ 16.8 47,513,600 ～ 49,889,280 

C14 987.49 298.72 16.0 ～ 16.8 47,795,200 ～ 50,184,960 

C15 971.32 293.82 16.0 ～ 16.8 47,011,200 ～ 49,361,760 

C16 998.97 302.19 16.0 ～ 16.8 48,350,400 ～ 50,767,920 

C17 1004.78 303.95 16.0 ～ 16.8 48,632,000 ～ 51,063,600 

C18 1023.81 309.7 16.3 ～ 17.1 50,481,100 ～ 52,958,700 

Ⅲ 

A1 2049.9 620.09 15.3 ～ 16.1 94,873,770 ～ 99,834,490 

A2 1767.98 534.81 15.8 ～ 16.6 84,499,980 ～ 88,778,460 

D1 3247.04 982.23 14.7 ～ 15.4 144,387,810 ～ 151,263,420 

D2 3894.37 1178.05 15.2 ～ 15.9 179,063,600 ～ 187,309,950 

註： 

1.本表所列地號之實際土地標示及面積，以地政機關地籍分割或整理登記簿成果

為準。 

2.本表所列土地價格屬預估價，實際土地價格以臺中市政府公告為準。另公告之

實際土地價格係按園區審定售價計算，凡開發成本結算日(107 年 6月 1日)次

日起繳交之土地價款應按日加計開發成本利息，故實際應繳價款以允久公司通

知繳款截止日之當日價格為準。 

3.本表所列預登記坵塊尚須扣除台糖公司合作開發配回之坵塊區位，故實際預登

記坵塊由臺中市政府於第二階段抽籤選地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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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土地使用管制規範 

一、本規範依「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第九編工業區細部計畫」

第 4點規定訂定之。 

二、本園區內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依本規範規定辦理；本規範未規

定者依產業創新條例及其他相關之土地及建築法令規定辦理。 

三、本規範之執行土地使用管制與建築管理機關為臺中市政府。 

四、本園區內依其土地使用目的及性質劃設下列土地使用分區與用地 

(ㄧ)產業用地 

(二)公共設施用地，包括： 

1. 服務中心用地 

2. 公園用地 

3. 綠地 

4. 停車場用地 

5. 自來水事業用地 

6. 台電設施用地 

7. 污水處理廠用地 

8. 排水設施用地 

9. 道路用地 

五、產業用地係供與工業生產直接或相關之下列各行業使用： 

(一)製造業。  

(二)批發業（不含農產原料及活動物批發業、燃料批發業、其他專賣

批發業）。  

(三)倉儲業（含儲配運輸物流）。  

(四)資訊及通訊傳播業（不含影片放映業、傳播及節目播送業、電信

業）。  

(五)企業總管理機構及管理顧問業、研究發展服務業、專門設計服務

業、工程服務及相關技術顧問業、技術檢測及分析服務業。  

前項各款所列行業使用之土地，得併供下列附屬設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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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辦公室。  

(二)倉庫。  

(三)生產實驗及訓練房舍。 

(四)環境保護設施。 

(五)單身員工宿舍。  

(六)員工餐廳。  

(七)從事觀光工廠或文化創意產業之相關設施。 

六、本園區各項公共設施用地之容許使用項目如下： 

(一)服務中心用地： 

係供本園區之行政、金融、商務、會議、展示、研討、餐飲、

購物、販售、園區通訊設施等多功能使用為主，其容許使用

項目與機關。 

1. 金融、保險分支機構。 

2. 產品展示陳列設施。 

3. 會議設施、集會堂。 

4. 職業訓練教育設施。 

5. 創業輔導設施。 

6. 安全、衛生、福利、醫療設施。 

7. 通訊設備與機構。 

8. 警察消防機構。 

9. 公共事業設施與營運設施。 

10. 招待所、員工活動中心。 

11. 轉運設施、停車場。 

12. 餐飲及零售服務業。 

13. 幼兒教育。 

14. 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服務設施。 

(二)公園用地： 

提供園區員工及附近居民之休憩場所，容許可供一般遊憩設

施、戶外遊樂設施、運動設施、綠化景觀設施、水土保持設

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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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綠地： 

以綠化使用為主，並得為防風林、景觀綠帶、隔離綠帶、廣

場、設置休閒設施、指示服務設施、步道、滯洪貯留設施及

其他不妨礙綠地功能且經主管機關同意設置之設施使用。 

(四)停車場用地： 

提供興建平面停車場及其附屬設施使用 

(五)自來水事業用地： 

提供自來水事業設備與設施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 

(六)台電設施用地：提供台電公司電力事業設備與設施及相關附屬設

施使用。 

(七)污水處理廠用地： 

提供設置污水處理所需之設施與設備及相關附屬設施使用。 

(八)排水設施用地： 

主要提供水土保持、防洪、滯洪等設施使用為主，並可供景

觀綠化、生態保育使用為主，可供ㄧ般遊憩及戶外遊樂設施

使用。 

(九)道路用地： 

供道路、管制哨及經主管機關審查同意之相關道路附屬設施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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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本園區各種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建蔽率、容積率相關規

定如下： 

土地使用類別 
面積 

（㎡） 

百分比

（%） 

樓地板    

面積(㎡) 

容積率 

(%) 

建蔽率

(%) 

產業用地 87,559.76  60.93%  245,167.32 280 65 

公共設施

用地 

服務中心 666.46  0.46%  1,199.63  180 60 

污水處理廠 1,053.57 0.73%  632.14  60 40 

自來水事業用地 558.58  0.39%  335.15  60 40 

台電設施用地 586.01  0.41%  351.61  60 40 

公園   1,985.46  1.38%  794.18 40 20 

排水設施 10,489.90  7.30%  0 0 0 

綠地 21,177.90  14.73%  0 0 0 

公共停車場 1,842.61  1.28%  0 0 0 

道路 17,814.18  12.39%  0 0 0 

小 計 56,174.67  39.07%  3,312.71   

總   計 143,734.43 100.00% 248,48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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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停車空間除已劃設為停車場用地應提供停車設施及設備使用

外，本園區內建築基地之附設停車空間應依下表辦理，且不

得移作他途使用： 

（一）停車空間 

土地使用類別 應設置停車位數量 

產業 

用地 

(一) 

廠房、作業場所 

1.本園區規定樓地板面積每超過 230平方

公尺或其零數應增設一停車位。 

2.因實際特殊需求或原因，經專案申請同

意者，得依個案予以彈性調整。 

附屬單身員工宿

舍 

1.以容納居住人數 20％計算停車位數。 

2.因實際特殊需求或原因，經專案申請同

意者，得依個案予以彈性調整。 

公共設

施用地 
服務中心用地 

1.本園區規定樓地板面積每超過 165平方

公尺或其零數應增設一停車位。 

2.因實際特殊需求或原因，經專案申請同

意者，得依個案予以彈性調整。 

（二）裝卸服務區及貨物堆積場 

產業用地 

(一) 
廠房、作業場所 

1.每一工業生產用地廠房至少需附設一裝

卸位。 

2.總樓地板面積 1000至 3000 平方公尺，應

附設一裝卸位，超過 3000 平方公尺樓地

板面積者，每超過 3000平方公尺或其零

數應增設一裝卸車位。 

說明： 
(1)建物應提供不少於百分之二或至少兩部以上之停車數量為殘障停車位。 

(2)機車停車需求數量，應於各建築基地內提供至少小客車數量的一半。機
車停車位尺寸不得小於一公尺寬二公尺長，車道寬度不得小於二公尺。 

(3)其餘未規定者，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之停車空間規定檢討；
應設停車位數量標準因實際特殊需求或原因，經專案向工業主管機關申

請同意，得依個案予以彈性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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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園區 12m主要道路雙側設置 1.5m人行道，10m次要道路單

側設置 1.5m人行道。 

十、園區內建築物之退縮規定與退縮地使用管制項目如下： 

(一)建築退縮規定 

1. 自道路境界線至少退縮三公尺建築。 

2. 建築基地周邊毗鄰使用性質不同之土地，如國土保安

用地、水利用地等，應自毗鄰建築基地周邊退縮三公

尺建築。 

(二)退縮地使用管制 

1. 退縮建築之空地應植栽綠化，不得設置圍牆，但得計

入法定空地。 

2. 園區內所有公用或私用設施管線(道)應以地下化為

原則，並可使用退縮地。 

十一、建築高度管制 

建築物高度不得超過基地面前道路寬度之一‧五倍加六公

尺；道路邊指定有牆面線者，面前道路寬度之計算計至牆面

線。但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議同意不在此限。 

十二、建築立面景觀及基地綠美化 

1. 建築基地綠化面積需達法定空地面積 1/2以上，不得

有裸露土面。 

2. 建築基地保水面積需達法定空地 80%以上。 

3. 開放空間庭園及空地，應栽植花、草、樹木予以綠化。 

4. 建築物立面造型材料運用上應考慮環保建材及材料

之永續性、材料再生性，並禁止使用石棉瓦、塑膠浪

板及使用易致環境污染、公害或易燃性之材料。 

5. 建築立面色彩計畫應考慮環境調和為原則，應依建築

物自身用途，選擇與地區配合當地景觀、自然景觀、

人文環境之材質調合設計為原則，避免使用反光、眩

光材質。 

6. 有關建築物立面景觀及基地綠化工程應納入建築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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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圖說於請領建造執造時一併核定之。 

7. 每宗建築基地僅得留一處車輛出入口，且寬度不得大

於 10公尺。 

十三、建築物附屬設施及屋頂附加物： 

1. 工廠之排風管、配電盤、機電設備等各類配管及機械

設備均不得外露，若必須外露時須美化或遮蔽。 

2. 建築物屋頂突出物及建築物附屬之天線設備、通風、

空調等均美化或遮蔽，並考量遮蔽物應與建築物立面

材質、色彩及整體造型設計規劃為原則。 

十四、本產業園區行駛之小型客貨車、大型客貨車、聯結車輛禁

止於園區內道路任意進行迴轉，另廠商應於基地內設置迴轉

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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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污水處理納管水質限值 

 

排入項目 單位 
進廠 
限值 

排入項目 單位 
進廠 
限值 

水溫 oC ＜42    

pH - 5-9 總有機磷劑 mg/L 0.5 

氟鹽 mg/L 15 總氨基甲酸鹽 mg/L 0.5 

硝酸鹽氮 mg/L 50 除草劑 mg/L 1.0 

酚類 mg/L 1.0 安殺番 mg/L 0.03 

陰離子介面活
性劑 

mg/L 10 安特靈 mg/L 0.0002 

氰化物 mg/L 1.0 靈丹 mg/L 0.004 

油脂 mg/L 50 飛佈達及其衍生物 mg/L 0.001 

溶解性鐵 mg/L 10 滴滴涕及其衍生物 mg/L 0.001 

溶解性錳 mg/L 10 阿特靈、地特靈 mg/L 0.003 

鎘 mg/L 0.03 五氯酚及其鹽類 mg/L 0.005 

鉛 mg/L 1.0 毒殺芬 mg/L 0.005 

總鉻 mg/L 2.0 五氯硝苯 mg/L 不得檢出 

六價鉻 mg/L 0.5 福爾培 mg/L 不得檢出 

甲基汞 mg/L 不得檢出 四氯丹 mg/L 不得檢出 

總汞 mg/L 0.005 蓋浦丹 mg/L 不得檢出 

銅 mg/L 3.0 動物羽毛 - 完全禁止 

鋅 mg/L 5.0 有毒物質 - 完全禁止 

銀 mg/L 0.5 放射性物質 - 完全禁止 

鎳 mg/L 1.0 易燃或爆炸性物質 - 完全禁止 

硒 mg/L 0.5 生化需氧量 mg/L 200 

砷 mg/L 0.5 化學需氧量 mg/L 400 

硼 mg/L 1.0 懸浮固體 mg/L 200 

硫化物 mg/L 1.0 真色色度 - 550 

甲醛 mg/L 3.0 氨氮 mg/L 40 

多氯聯苯 mg/L 不得檢出 正磷酸鹽 mg/L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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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廠商建廠營運應遵循之環評承諾

事項 

一、施工階段 

(一)工區四周設置圍籬，並於明顯處及主要進出口設置警示燈及

警示標誌，以確保行人及車輛之安全。 

(二)工區入口處配置交通指揮人員，導引施工車輛順利進出，同

時指揮往來車輛減速慢行，避免交通事故發生。 

(三)施工車輛進出時間，避免選擇交通尖峰時段，以減輕對鄰近

道路之影響。若有大批材料及機具設備運送至基地時，則安

排於夜間進行。 

(四)考量基地鄰近學校學童上下學安全，施工車輛及運土車輛進

出時間應介於 9:00~16:00，避開道路上下午尖峰及鄰近學校

上下學時間，以維護學童上下學安全。 

(五)運送車輛經過社區、學校，禁止亂按喇叭。 

(六)避免長時間、間斷之運料。 

(七)避免施工單位之機具、建材佔用車道或人行道，妨礙車輛與

行人通行。 

(八)事先規劃施工車輛之停車空間，以避免施工車輛停放路邊妨

礙道路交通。 

(九)隨時檢視鄰近路面破損情形，維持道路鋪面品質。 

(十)採用低噪音及低震動之工法及機具，以降低對鄰近住戶之影

響。 

(十一)打樁機施工時段以日間為原則，並限制各種進出工區之重

型車輛超載及超速行駛，減少因車輛噪音及震動所產生之

影響。 

(十二)定期督導工作人員加強機具維修。保持機具最佳狀況並定

期記錄噪音，如超出正常值，即加以調整並改善。 

(十三)具粉塵逸散性之工程材料、砂石、土方或廢棄物之堆置處，

覆蓋防塵布或防塵網，或配合定期噴灑化學穩定劑。 

(十四)車輛運載工程材料或廢棄物，不超載，且以帆布遮蓋；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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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具粉塵逸散性之工程材料、砂石、土方或廢棄物時，其

運送車輛機具採用具備密閉車斗之運送機具或使用防塵布

或其他不透氣覆蓋物緊密覆蓋及防止載運物料掉落地面之

防制設施。前述防塵布或其他不透氣覆蓋物，捆紮牢靠，

且邊緣延伸覆蓋至車斗上緣以下至少 15 公分。 

(十五)針對工地內已完成施工或短期無施工需求之裸露地表，覆

蓋防塵布或防塵網；或舖設鋼板、混凝土、瀝青混凝土、

粗級配或其他同等功能之粒料；或植生綠化；或地表壓實

且配合灑水措施；或配合定期灑水。防制範圍達裸露地面

積之百分之 50%以上。 

(十六)營建工地結構體施工架外緣設置有效抑制粉塵之防塵網或

防塵布。 

(十七)車行路徑鋪設鋼板或混凝土、瀝青混凝土、粗級配或其他

同等功能之粒料，鋪設範圍需達車型錄鏡面積之 50%以上。 

(十八)工地運輸路面每天清掃及灑水，以防塵土飛揚，維護環境

衛生。 

(十九)工區出入口處，設置洗車台式清洗設備，防止洗車廢水溢

出工地，車輛離開工地前，有效清洗車體及輪胎，其表面

不得附著污泥。 

(二十)工區抽排水設施排放之水道定期維修、清理。 

(二十一)工區內設置擋水設施，避免泥沙排放至現有排水系統，

造成淤砂影響正常排水運作。 

(二十二)施工車輛定期保養維護，並汰換老舊車輛，以確保其排

放廢棄符合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之規定。 

(二十三)工地範圍內不得燃燒或熔化產生煙塵或惡臭之物質。 

(二十四)確實掌握工期，縮短施工期間景觀不良之影響。 

(二十五)工地範圍以外之路旁不得堆置工程材料，機具或廢棄

物，工區經常保持清潔，垃圾不得隨意傾倒。 

(二十六)本園區未來擬建的任何建築構造物皆需符合耐震設計規

範並加強抗震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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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七)設置工地標示牌，載明營建工程空氣污染防制費徵收管

制編號、工地負責人姓名、電話及當地環保機關公害檢

舉電話號碼。 

(二十八)於工地周界設置 2.4 公尺高、定著地面之全阻隔式圍籬

及防溢座。惟於道路轉角或轉彎處 10 公尺以內者，得設

置半阻隔式圍籬；另周界臨接河川、湖泊等天然屏障或

其他具有與圍籬相同效果者，得免設置圍籬。 

(二十九)施工機具引擎使用之汽柴油符合車用汽柴油成分管制標

準。 

(三十)  為收集生活污水，施工廠商設置施工所時，須設置預鑄

式污水處理設施，處理後水質符合放流水標準。 

(三十一)於施工場所設置有蓋式垃圾桶分類收集生活垃圾，垃圾

將集中委由焚化廠處理或合格之清除處理機構代為清運

處理。 

(三十二)地上物清除產生之廢棄物，施工廠商須依「廢棄物清理

法」之規定，委託合格之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代為清運

處理。 

(三十三)工程車輛往來運送材料、土方及施工工程車隊於散落之

物品，須隨時清除。 

(三十四)施工人員及機具維修保養產生之固體廢棄物屬事業廢棄

物，依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13條之規定，須自行或委託公、

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負責清除處理之。 

(三十五)要求施工單位配合上述防制措施，允久公司得派人督導

及要求改善。 

二、營運期間 

(一)配合環保單位定期辦理稽查工作，以使污染防制設備得以確

保其功能。 

(二)配合園區服務中心進行每年一次之總量管制普查，若有不符

合之事項，須依規定改善。 

(三)各廠商於上下午尖峰時段車輛主要出入口增加交管人員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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揮，以增加通過車輛之安全。同時也禁止停靠於路邊或各主

要出入口，避免車輛影響其他車輛進出門口視距之安全及降

低道路服務水準。 

(四)廠商須使用高效率鍋爐，提升能源使用效率，並加強生產操

作程序控制，減少設備異常之機會，如有產生空氣污染行為

依規定向環保單位報備並立即進行修復。 

(五)廠商需依各行業之污染物排放特性，規劃設計空氣污染防制

設備，並確實執行操作。所排放空氣污染物濃度需符合「固

定污染源空氣污染物排放標準」或各行業之排放標準；並加

強對污染防制設備操作人員之訓練，使其熟悉各種操作程序。 

(六)區內工廠須依其噪音振動特性，規劃設計噪音振動防制設

施，各工廠周界之噪音量符合「工廠(場)噪音管制標準」。 

(七)廠商須依據「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設

置儲存區，供相關事業廢棄物分類儲存之用，相關事業廢棄

物委由委託合格之公民營廢棄物清除處理機構清除處理。 

(八)廠商委託或自行處理之廢棄物種類、數量及處理方式，須配

合環保署之工廠廢棄物申報系統網路資訊，定期申報。並透

過經濟部委託成立之「事業廢棄物交換資訊服務中心」進行

廢棄物交換，以達廢棄物減量回收及再利用之目的。 

(九)廠房裝設省水裝置、節能燈泡，或經由管理降低能源消耗，

並設置大型建物雨水收集回收再利用設備。 

(十)廠商使用高效率鍋爐，提升能源使用效率。 

(十一)廠區內植栽美化選擇較易吸收 CO2之植物。 

(十二)廠商適度調整上下班時間，以錯開尖峰時間，避免尖峰時

段道路交通量過度集中。 

(十三)廠商須定期清掃養護維修區內道路路面，避免塵土飛揚。 

(十四)廠商須加強巡查植裁對完整性避免水土流失及加強維護排

水設施，以維持排水設施之功能。 

(十五)廠商須加強人員防震緊急應變能力訓練，以防颱風、地震

造成之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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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廠商申請書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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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登記太平產業園區 

土地申請書 
      茲擬預登記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土地，經營下列業務使用，檢附

有關申請書件 1式 2份，惠請審查。 

此致 

臺中市政府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組別   □Ⅰ組  □Ⅱ組  □Ⅲ組      

申

請

人 

名稱  
營利事業

統一編號 
 

資本額 登記 新台幣           元整 實收 新台幣             元整 

組織 
型態 □獨資□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其他_____________ 

地址  

電話  傳真  電子
信箱  

代

表

人 

姓名  身分證 
統一編號 

 

住址  電話  

申請屬性 □新設□擴廠□遷廠 

工廠廠址  

工廠登記 □領有工廠登記 □臨時工廠登記 □無(未登記工廠) 

申請標的 縣市 
鄉鎮 

市區 
坵塊編號 

面積 

(m2) 
規劃使用別 

土地      

產業類別 

(請參照產業類別項目號碼填列) 
主要產品 

(請參照產業類別項目號碼填列) 

代碼 名稱 代碼 名稱 

    

    

    

    

註：本表各欄如不敷使用，得以附表為之。 

附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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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登記太平產業園區產業用地 

土地申請書（續表） 

預計開始 

興工時間 
    年 月 

預計開始 

營運時間 
   年 月 預計員工人數 人 

預估用電量 
(hp/kw) 

 預估用水量 
(含民生用水) 

(M3/日) 

 預估廢 
(污)水量 
(M3/日) 

 

附件 

1.□預登記標的位置圖(如附表2)。 

2.□原料來源及性質說明書(如附表3)。 

3.□產品製造流程說明書(如附表4)。 

4.□投資計畫書(如附表5)。 

5.□污染防治說明書(如附表6)。 

6.□用水/用電計畫書(用水量如超過標準者需提供節約用水計畫) 

7.□危害性化學物質清冊(若無則免附) 

8.□土地承諾書及切結書(如附表7至附表7-6)。 

9.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如附表8)： 

□(1)檢附公司設立登記或變更登記表、代表人身分證影本(以法

人名義申請者) 

□(2)檢附身分證影本(以商號名義申請者) 

□ (3)檢附證明文件影本(政府依法設立之事業機構) 

10.申請人資格審查文件。 

□ (1)工廠登記證明或臨時登記工廠明文件。 

□(2)工廠廠址之土地謄本影本。 

11.□申請人資格加分文件。 

備註 申請人及代表人印章 

  

註：本表各欄如不敷使用，得以附表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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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公司 

太平產業園區 預登記標的位置圖(請著色標示) 

 

附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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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公司 

預登記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 

原料來源及性質說明書 

主要原料名稱 年需求量 原料性質及用途 原料來源 

    

    

    

    

    

    

    

    

    

    

    

    

    

    

備註 

 

附表 3 



48 

廠商名稱：          公司 

預登記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 

產品製造流程說明書 

 

附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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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名稱：          公司 

預登記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 

投資計畫書 
         單位：新台幣 

產品與

市場 

主要產品名稱 預估年產值 產品用途 內/外銷 

    

    

    

計畫經

營項目 

項目名稱 說明 

  

  

  

財務與

投資 

預估投入項目 預估金額 資金來源 

土地及建築物 萬元  

 

  自有資金  約    % 

  銀行借款  約    % 

  其他      約    % 

事務機器設備 萬元 

辦公用品 萬元 

年營運資金（預估前三年總額） 萬元 

其他 萬元 

 萬元 

合計 萬元 

預估年營業額 萬元 

研究 

發展 

預估年度研發費用 
佔年營業額

比例 

預估專技研發 

人數 

佔總員工 

比例 

萬元 % 人 % 

其他 

 

附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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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污染防治說明書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名稱  申請地點 坵塊編號 

申請土地面積 平方公尺 樓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使用動力   瓩 每日用水量 立方公尺 

計畫營運項目  

主要設備名稱 

(含污染防治設備) 
 

廢 

 

 

水 

 

 

處 

 

 

理 

廢水來源  

廢水產生量 立方公尺/日 

廢水水質 

（mg/l） 

一、□鉛ˍˍ 二、□鎘ˍˍ 

三、□汞ˍˍ 四、□砷ˍˍ 

五、□六價鉻ˍˍ 六、□銅ˍˍ 

七、□氰化物ˍˍ 八、□有機氯劑ˍˍ 

九、□有機磷劑ˍˍ 十、□酚類ˍˍ 

十一、□其他（如BOD、COD、SS等）   十二、□無工業廢水    

□符合附件7 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污水處理納管水質限制。 

處 理 方 式 

及 流 程 
 

處理後水質 

（mg/l） 
 

廢    水 

排放方式 
 

附表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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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對表內所填寫事項如有不實，願負法律上一切責任，並放棄先訴抗辯權絕無任 

何異議，特立具為憑。 

公司名稱：             (蓋章) 

 

負 責 人：             (蓋章) 

 

統一編號：（負責人身分證字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空 

氣 

污 

染 

防 

治 

空氣污染排放

種類及排放總

量（公噸/年） 

 

處理方式  

處理後排放值  

廢 

棄 

物 

處 

理 

廢棄物種類 

及數量 
 

處理方法  

噪 

音 

防 

治 

噪音來源  

防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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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產業園區預登記土地承諾書 

本公司                  (商號、機構)向臺中市政府申請預登記臺中市太平產

業園區土地坵塊編號        土地面積              平方公尺，經參閱臺

中市太平產業園區土地預登記公告、預登記須知及其相關法令規定，並實地勘查

認為適合，同意按下列各項條件申請預登記： 

一、 前述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土地預登記公告、預登記須知及相關法令規章之規

定，本公司(商號、機構)均已詳細閱讀確實了解，並同意遵守各項有關規定，

日後如有糾紛，本公司同意按申請預登記當時之法令規定為仲裁之依據。 

二、 本公司(商號、機構)同意按臺中市政府規劃開發圖說辦理開發，依規劃組別

申請，並以預選一坵塊為限，坵塊不再辦理分割，且不要求增設任何公共設

施。 

三、 本公司(商號、機構)實際應繳款項包含預登記土地之土地價款、工業區開發

管理基金(按總承購價額之1%計算)及完成使用保證金(按總承購價額之10%

計算)。 

四、 本公司(商號、機構)實際承購土地面積，同意以地政機關地籍整理土地登記

簿所載者為準，面積如有增減應依規定結算互為補退價金。本公司(商號、

機構)於辦妥產權移轉登記後，如因地政機關重測或複丈面積再有增減時，

不得再請求退補。 

五、 本公司(商號、機構)申請預登記案件經審查核准後，承諾先行洽園區服務中

心取得廢(污)水同意納管證明，且切結同意於開始使用前設置廢污水採樣

井、流量計、制水閥並取得廢(污)水聯接使用證明，檢附臺中市政府核發土

地使用同意書或產權移轉證明書，始得請領建造執照。 

六、 本公司(商號、機構)未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或土地產權移轉證明書前，保證

不擅自使用土地構築工事，並同意自行向地政機關申請複丈鑑界確認界址後

始行興工建築，如有越界建築致發生損害時，願負賠償責任。 

七、 本公司(商號、機構)同意，自取得土地使用同意書或產權移轉證明書之日起

應繳納之各項稅捐，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所需之一切費用及公共設施維護管理

費，均由本公司(商號、機構)負擔。 

八、 產業園區內各項公共設施，本公司(商號、機構)當善盡維護之責，倘因可歸

責於本公司(商號、機構)之事由致發生損害時，本公司願負責修復或賠償。 

九、 本公司(商號、機構)如向指定行庫辦理購地貸款，在辦妥產權移轉登記前，

如積欠貸款本息達3期以上，經放款行庫依貸款通知臺中市政府時，同意視

同申請退購，並同意臺中市政府自應退還本公司價金中，代為清償行庫貸款

本息。 

附表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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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本公司(商號、機構)知悉園區預登記坵塊及價格屬預估值，未來實際預

登記坵塊及土地售價依臺中市政府第二階段抽籤選地前公告為主。 

十一、 本公司(商號、機構) 在設廠及營運過程中，對於任何產生之污染，保證

依本園區預登記須知及園區環評書件規定之內容辦理，如未依規定辦理

致發生損害時，本公司(商號、機構)願負法律上之一切責任，絕無異議。

前述排放標準如有變更時，本公司(商號、機構)並承諾依最新標準處理，

絕無異議。 

十二、 本公司(商號、機構)設廠時，對於用地須知及建築物配置管制，保證依

據建築法、本園區土地使用管制規範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並同意

產業用地設計高程約較區內道路邊溝溝蓋板路面側起算調降約30至50公

分。 

十三、 本公司(商號、機構)知悉園區自來水供水量及廢(污)水排放量規定(自來

水供水量每日每公頃為31立方公尺，廢(污)水排放量每日每公頃為31立

方公尺)，承諾依用水回收率至少50%之規定裝設用水回收設施。 

十四、 本公司(商號、機構) 承諾依產業創新條例第53條規定繳交下列各項維護

費或使用費： 

(一) 一般公共設施維護費 

(二) 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 

(三) 其他特定設施之使用費或維護費 

十五、 本公司(商號、機構)承諾於臺中市政府核發產權移轉證明書件後1年內依

申請計畫書取得建造執照並開工，開工後2年內依照核定計畫完成使用並

依法取得營運所需證照。如有特殊原因，得載明緣由，向臺中市政府提

出展延申請，經臺中市政府審議屬實者不在此限，但以展延1次為原則，

展延期限不得超過1年。 

完成前項規定後須正式營運8年後方得移轉，在未依照核定計畫完成使用

及依限營運並取得臺中市政府同意前，承諾不以其全部或一部轉讓第三

人使用，並同意於土地登記簿謄本作註記。 

十六、 本公司(商號、機構)如未履行上開各項條款或違反本園區產業用地預登

記須知及相關法令有關規定時，同意臺中市政府不予退還本公司(商號、

機構)繳交之完成使用保證金並得原價無息買回土地；如有地上物，本公

司(商號、機構)同意無條件自行拆除清理回復原狀，逾期視為放棄，任

由臺中市政府沒收全權處理，絕無異議，特具承諾書為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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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致 

 

臺中市政府 

 

 

立承諾書人：                            (公司章) 

 

代 表 人 ：                          (代表人章) 

 

身分證字號： 

               

             地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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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本公司             (商號、機構)原廠址土地坐落於          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土地，同意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本公司(代表人)於申購太平產業園區土地時，願檢附原廠址土地

相關資料，並由臺中市政府「未登記工廠聯合加強矯正小組」列

冊管制。 

(二) 

□ 前開土地所有權係本公司(代表人)所有，本公司(代表人)同意於

新廠興建完成並遷入後 6個月內將原違規使用之農地恢復農用，

並繳納完成使用保證金。 

□ 前開土地所有權非屬本公司(代表人)所有，本公司(代表人)將提

供原廠址及土地所有權人資料，並取得土地所有權人簽具之土地

恢復農用切結書，同意於新廠興建完成並遷入後 6 個月內恢復農

用。 

(三)本公司(代表人)新廠完成並遷入後6個月內若未將原違規使用農

地恢復農用，願由臺中市政府沒收完成使用保證金並由相關機關

人員至現場稽查，依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建築法及違章建

築處理辦法等相關法令裁罰，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及強制拆

除，其費用由本公司(代表人)負擔。 

此   致 

臺中市政府 

公 司 名 稱：                          （蓋章） 

地       址： 

代  表  人 ：                          （蓋章） 

身分證字號 ： 

地      址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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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本人             所有位於          市         區           

段          小段                地號等            筆土地，供  

                   公司作工廠使用，同意依下列事項辦理： 

(一)本人於                 公司申購太平產業園區土地時，願檢附

原廠址土地相關資料，並由臺中市政府「未登記工廠聯合加強矯

正小組」列冊管制。 

(二)前開土地所有權係本人所有，本人同意於               公司

完成太平產業園區廠房新建並遷入後 6個月內恢復農用。 

(三)本人若未依上述規定於期限內恢復農用，願由臺中市政府相關機

關人員至現場稽查，依都市計畫法、區域計畫法、建築法及違章

建築處理辦法等相關法令裁罰，並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及強制

拆除，其費用由本人負擔。 

 

 

 

此   致 

臺中市政府 

立  書   人：                          （蓋章） 

身分證字號 ： 

聯 絡 電 話： 

地      址 ：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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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一、 本公司             (商號、機構)知悉臺中市太平產業

園區用水量規定(自來水用水量標準每日每公頃31立方

公尺)，承諾本公司用水量超額之部分，願自行向自來水

公司申請供應。 

二、 本公司            (商號、機構) 知悉臺中市太平產業

園區用水回收率(達50％) 規定，倘本公司自行回收部分

用水之回收率未達該點規定之採用值，致園區違反環境

影響評估作業之結論或相關承諾事項而造成 貴府受相

關主管機關罰款，本公司願按其占整體違反廠商家數之

比例分攤相關罰款。 

 

此致 

臺中市政府 

 

立切結書人：  

 

代 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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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本公司            (商號、機構)知悉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

用電量規定 (每公頃1,200KW)，承諾本公司用電量超額之部

分，依下列方式辦理。 

□ 願自行向台灣電力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供應 

□ 自備發電設備供應 

此致 

臺中市政府 

 

 

立切結書人： 

 

代 表 人：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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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本公司            (商號、機構)知悉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

廢(污)水納管水質及排放量規定(廢(污)水排放量標準每日

每公頃31立方公尺)，承諾本公司水質超標或超額廢(污)水

量，願依臺中市政府核定之承購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污水處

理系統營運維護費分級費率標準，按月繳交污水處理系統營

運維護費。 

 

此致 

臺中市政府 

 

立切結書人： 

 

代 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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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     結     書 

本公司            (商號、機構)知悉申購臺中市太平產業

園區空氣污染排放限值規定(如下表)，倘本公司空氣污染排

放量超出排放限值，致園區違反環境影響評估作業之結論或

相關承諾事項而造成 貴府受相關主管機關罰款，本公司願

按其占整體違反廠商家數之比例分攤相關罰款。 

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空氣污染排放限值 

污染物 
粒狀 
污染物 

PM10 PM2.5 
二氧
化硫 

二氧
化氮 

一氧
化碳 

揮發性
有機物 

排放限值 
(kg/yr/m2) 

0.281 0.084 0.035 0.137 0.255 0.386 0.988 

 

此致 

臺中市政府 

 

立切結書人： 

 

代 表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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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登記臺中市太平產業園區 

申請人資格證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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